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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防〔2022〕51 号

江门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关于印发
《江门市“五停”工作指引》的通知

各县（市、区）三防指挥部，市三防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江门市“五停”工作指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江门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

2022 年 6 月 24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防总，市委市政府总值班室，市市场监管局。

江门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 6月 24 日印发

校对人：唐卫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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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五停”工作指引

一、工作目标

当发生或预计发生台风、暴雨、洪涝等给江门市带来严重灾

害时，对全市或灾害严重地区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

业（以下简称“五停”）的一项或多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二、工作原则

“五停”工作应遵循安全第一、谨慎实施、统筹兼顾、科学

防御、社会参与的原则，实行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分级负责的

工作机制；加强针对性，注重实效，综合考虑社会影响，完善防

御措施；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制定“五停”相关指引，特别要指导

涉及民生企业（如轨道交通、公交、客运等）开展“五停”工作；

涉及民生企业（如轨道交通、公交、客运等）要积极作为，提前

制定应急预案，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实施；各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

企事业单位原则上按照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号有序

开展“五停”。

三、工作任务

（一）“五停”的启动时机

1.当启动防风、防汛 I 级应急响应时，原则实行“五停”措

施

当启动防风 I 级应急响应，或气象、水文和自然资源等部门

预测台风将对本辖区造成极其严重影响时，市、县（市、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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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发布“五停令”，在管辖范围内实行“五

停”措施。

当启动防汛 I 级应急响应，暴雨将（或已经）造成极其严重

的内涝和洪水灾害，或有溃堤、溃坝等风险时，市、县（市、区）

人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向受灾害严重威胁地区发布“五停令”，

实行“五停”措施。

2.当启动防风、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时，视情实行“五停”中

的一项或多项措施

当启动防风Ⅱ级应急响应，或气象、水文和自然资源等部门

预测台风将对本辖区造成严重影响时，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或其三防指挥部视情发布指令，在管辖范围内实行“五停”中

的一项或多项措施。

当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暴雨将（或已经）造成严重的内

涝和洪水灾害，或有溃堤、溃坝等风险时，市、县（市、区）人

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视情向受灾害严重威胁地区发布指令，实

行“五停”中的一项或多项措施。

3.当市、县（市、区）气象部门（以下简称气象部门）发布

台风蓝色及以上预警，或者暴雨橙色及以上预警时，有关行业主

管部门根据台风、暴雨预警信号，在本行业范围内实行“五停”

中所对应的相关措施。

在遭遇灾害性天气时，受影响且涉及民生企业（如轨道交通、

公交、客运等）应根据应急预案和实际情况，主动做好自身的“五

停”工作，要果断高效采取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并及时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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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作情况报告上级主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有

必要采取抢险措施的应当立即组织抢险，并将险情及抢险行动情

况报告市、县（市、区）三防指挥部。

（二）“五停”的预通知

经会商研判，需在管辖范围内或受灾害严重威胁地区实施

“五停”措施抗击台风、洪水或暴雨时，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通过电视、广播、政务网站、短信、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向社会发布“五停预通知”，提醒行业主管部

门和公众提早做好“五停”相关准备工作。行业主管部门和涉及

民生企业（如轨道交通、公交、客运等）也要做好信息发布工作，

及时告知公众。

（三）“五停”的签发

经会商研判，“五停令”由市、县（市、区）三防办提出，

经同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或三防指挥部指挥长批准同意后，

以“紧急动员令”通告形式，通过电视、广播、政务网站、短信、

微博、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及时向社会发布。

（四）“五停”的范围

宣布“五停”的地区，除承担抢险救灾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

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五停”措施。

具体分类如下：

1.停课范围：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

技工院校、高等院校和培训机构等。

2.停工范围：在建工地和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企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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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个体工商户等。

3.停产范围：各类工业园区、生产基地、工厂、作坊等。

4.停运范围：陆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抢险、救灾、

指挥及应急运输保障等车辆除外）、水运（码头、渡口船只）。

5.停业范围：各类市场、商场、商业步行街、超市、餐饮场

所、娱乐场所、交易场所、公园、旅游景区（点）、会展等。

直接保障城市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医疗等关乎民生的

单位和参与抢险救灾的单位不在“五停”范围之列。

（五）“五停”的执行

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工作，由所属行业主管部门，

依据灾害预警信号、灾害影响程度及范围和行业特点分步组织实

施；当市人民政府或市三防指挥部发布“五停令”时，各县（市、

区）、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全面落实本辖区、本行业“五停”措

施。同时，除承担抢险救灾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任务的单位和个

人外，辖区内其他企事业单位要不等不靠，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

工作指引及时组织实施“五停”工作，并将情况上报上级行业主

管部门。

公众应密切关注台风、暴雨、洪水预警信息和“五停令”发

布情况，自觉遵守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部署和指令。

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三防指挥部报告本

行业内的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实施情况，并通过多种

途径向公众发布。

1.停课的执行

停课工作主要由教育、人社等部门和高等院校负责监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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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指导做好滞留人员的疏散转移和安置工作。

（1）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校外教育

培训机构的停课执行

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校外教育培训机

构的停课事宜原则上按照江门市教育局、江门市气象局《关于印

发<江门市台风暴雨极端天气学校停课工作联动方案>的通知》

（江教发字〔2014〕23 号）执行。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橙色、红色以及暴雨红色预警信

息后，对应域区内所有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停课，统一考试安排除外。未启程上学的学生

不必到学校上课；在校学生（含校车上、寄宿）应当服从学校安

排，学校应当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应当

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

当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发布“五停令”

后，辖区范围内所有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立即停课。

（2）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的停课执行

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的停课事宜原则上按照江门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门市气象局《关于印发<江门市台风暴雨

极端天气技工院校停课工作联动方案>的通知》（江人社发〔2014〕

518 号）执行。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橙色、红色以及暴雨红色预警信

息后，对应域区内所有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停课，统一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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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除外。未启程上学的学生不必到学校上课；在校学生应当服

从学校安排，学校应当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上学、放学途中的

学生应当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

当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发布“五停令”

后，辖区范围内所有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立即停课。

（3）高等院校的停课执行

高等院校停课按照属地人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的指令停

课。

2.停工的执行

停工工作主要由所属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并指导做

好滞留人员的疏散转移和安置工作。

（1）户外工作人员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蓝色及以上预警时，农业农村部门负责

落实海上渔船、渔排人员、水上施工人员停止作业，回港避风；

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部门负责落实高空作业人员停止户外

作业，到安全场所躲避。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及以上预警，或暴雨橙色及以上预

警时，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

门负责落实在建工地施工人员及其他户外工作人员停止户外作

业，到安全场所躲避。

当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发布“五停令”

后，辖区范围内所有户外工作人员立即停工，到安全场所躲避。

（2）室内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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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工作人员原则上在接到“五停令”后实施全面停工。考

虑到员工安全，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橙色及以上预警，或暴雨红

色预警时，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地点、工作性质、防灾避灾需要

等情况安排工作人员推迟上班、提前下班或者部分停工。

3.停产的执行

停产工作主要由所属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并指导做

好滞留人员的疏散转移和安置工作。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橙色及以上预警，或暴雨红色预警时，

根据灾害影响范围和程度，所属行业主管部门应适时通知危险区

域内的各类工业园区、生产基地、工厂、作坊等停止生产活动。

当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发布“五停令”

时，所属行业主管部门应立即督促辖区范围内各类工业园区、生

产基地、工厂、作坊等全面停止生产。

4.停运的执行

停运工作主要由发展改革、公安、交通运输、海事、航道事

务等部门负责监督实施，并指导做好滞留人员的疏散转移和安置

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维护秩序、路面交通管制、车辆疏导和停运

信息宣传。

公共交通工具运营单位和“网约车”管理平台从“停运”发

布时间起可开始组织实施停运工作，并按照要求做好信息报送及

发布工作。涉及与外地交通往来的运营单位应及时告知外地相关

单位本地实施停运情况；各场站运营管理单位应做好场站关闭的

准备工作，及时疏散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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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路交通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或暴雨红色预警时，根据台

风或暴雨影响范围及程度，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督促指导公交、客

运、货运等道路运输企业和“网约车”管理平台做好班线调整及

临时停运工作，适时停驶沿山、沿河及途经低洼、受灾路段的班

线。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时，交通运输部门督促指导公

交、客运、货运等道路运输企业和“网约车”管理平台全面停止

车辆运营，督促各客运站停止发班，做好旅客安抚解释工作，并

为滞留旅客提供必要生活用品。

当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发布“五停令”

时，辖区范围内所有道路车辆（抢险和指挥车辆除外）停止行驶，

正在行驶中的车辆如立即停驶，无法保障安全的，应当就近寻找

安全位置后停驶，并做好紧急避险；封闭高速公路。

公交、客运、货运等道路运输企业和“网约车”管理平台应

及时采取停运措施和发布相关公告。

（2）轨道交通

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时，根据水淹及暴雨趋势等实

际情况，发展改革、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协调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做

好关站、列车越站、局部或全线停运，并做好旅客疏散转移和安

置工作。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及时采取停运措施和发布相关公

告。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时，轨道交通适时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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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时，轨道交通全线停运。

当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市三防指挥部发布“五停

令”时，辖区范围内轨道交通全线停运。

（3）水路交通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及以上预警时，交通运输、海事、

航道事务等部门负责加强航道及港区的监控，指导船舶有序进入

防台风水域指定停泊区，由属地镇政府督促渡口渡船、客轮等停

止航行；相关水上运输企业应及时采取停运措施和发布相关公

告。

当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发布“五停令”

时，辖区范围内水路交通全部停运。

5.停业的执行

停业工作主要由自然资源、商务、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市场

监管、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按各自职责负责监督实施，并指

导做好滞留人员的疏散转移和安置工作。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蓝色时，受影响地区滨海和海岛旅游

区、滨海浴场等适时停止营业。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及以上预警，对应区域内滨海浴

场、旅游景区、自然保护区、公园、游乐场等停止营业、关闭相

关区域。（暴雨橙色预警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关停或采取管制

措施）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或暴雨红色预警时，对应区

域内根据台风或暴雨影响范围及程度，适时关停地下营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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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商场、超市、餐饮场所、娱乐场所等），并指导做好滞留

人员的疏散转移和安置工作。

当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时，对应区域内各类市场、商

场、商业步行街、超市、餐饮场所、娱乐场所、交易场所、公园、

旅游景区、会展等全面停止营业。

当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市三防指挥部发布“五停

令”时，辖区范围内各类市场、商场、商业步行街、超市、餐饮

场所、娱乐场所、交易场所、公园、旅游景区（点）、会展等全

面停止营业。

（六）“五停”的终止

1.当台风、暴雨、洪水严重威胁区域危险解除后，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视情宣布结束应急响应，终止“五

停令”，并向社会发布“五复”（复课、复工、复产、复运、复业）

通知，全面实施“五复”措施。

2.如“五停令”由市人民政府或市三防指挥部发布的，在市

级未终止“五停令”并发布“五复”通知前，各县（市、区）原

则上不应提前终止本辖区“五停令”。

3.公众密切留意“五复”通知和学校、用人单位信息，按规

定返校、返岗或返回居住地点。

4.无法正常复课、复工、复产、复运、复业的学校或用人单

位应及时通知师生或员工暂缓返校或返岗。

5.如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未发布“五

停令”的情况下，各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企事业单位已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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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工作的，原则上可按照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

号有序开展“五停”恢复工作。

6.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督促、指导受损房屋、设施（备）等

的修复工作，及早实现复课、复工、复产、复运、复业。

四、工作要求

（一）市、县（市、区）三防办要及时组织气象、水文、自

然资源、水利等部门对台风、暴雨、洪水等灾害进行会商研判，

向本级三防指挥部提出“五停令”建议。

（二）当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发布“五

停令”时，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或三防指挥机构指挥长须

坐镇应急指挥中心指挥，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在应急指挥

中心参与联合值守，协调指挥落实本辖区、本部门“五停”措施，

并做好滞留人员安全保障工作。

（三）各县（市、区）、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根据本级本行业

实际，制定“五停”工作机制，指导相关单位制定应对台风暴雨

应急预案（方案），加强科普宣传，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

（四）未按照规定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依据

《广东省防汛防早防风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追究其责任。

附表：江门市“五停”工作指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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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江门市“五停”工作指引表
“五停”

的分类
“五停”的范围 负责主体

“五停”的执行
“五停”的终止

和恢复工作
台风蓝色预警 台风黄色预警

台风橙色预警或

暴雨红色预警
台风红色预警 “五停令”

停课

托儿所、幼儿园、

中小学校、中等

职业学校、技工

院校、高等院校

和培训机构等。

1.教育、人社等部

门；

2.高等院校。

－－

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和培训机构

停课。统一考试安排除外。高等院校停课按照属地人民政府或其三

防指挥部的指令停课。

各类学校、培训

机构全部停课。

1.当台风、暴雨、洪水严

重威胁区域危险解除后，

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或其三防指挥部视情

宣布结束应急响应，终止

“五停令”，并向社会发

布“五复”（复课、复工、

复产、复运、复业）通知，

全面实施“五复”措施。

2.如“五停令”由市人民

政府或市三防指挥部发

布的，在市级未终止“五

停令”并发布“五复”通

知前，各县（市、区）原

则上不应提前终止本辖

区“五停令”，但可以根

据本级实际情况延迟终

止。

3.公众密切留意“五复”

通知和学校、用人单位信

停工

在建工地、行政

单位、事业单位、

企业、社会团体、

个体工商户等。

1.所属行业主管

部门；

2.各相关企业。

农业农村部门负

责 落 实 海 上 渔

船、渔排人员、

水上施工人员停

止作业，回港避

风；住房城乡建

设、交通运输部

门负责落实高空

作业人员停止户

外作业。

（台风黄色预警

或者暴雨橙色预

警）住房城乡建

设、交通运输、水

利、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等部门负责

落实在建工地施

工人员及其他户

外工作人员停止

户外作业，到安全

场所躲避。

考虑到员工安全，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地点、

工作性质、防灾避灾需要等情况安排工作人员

推迟上班、提前下班或者部分停工。

户外工作人员

全部停工；室内

工作人员原则

上全面停工。

停产

各类工业园区、

生产基地、工厂、

作坊等。

1.所属行业主管

部门；

2.各相关企业。

－－ －－
所属行业主管部门适时通知危险区域内的各类

工业园、生产基地、工厂、作坊等停止生产。

各类工业园区、

生产基地、工

厂、作坊等停止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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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

的分类
“五停”的范围 负责主体

“五停”的执行
“五停”的终止

和恢复工作
台风蓝色预警 台风黄色预警

台风橙色预警或

暴雨红色预警
台风红色预警 “五停令”

息，按规定返校、返岗或

返回居住地点。

4.无法正常复课、复工、

复产、复运、复业的学校

或用人单位应及时通知

师生或员工暂缓返校或

返岗。

5.如市、县（市、区）人

民政府或其三防指挥部

未发布“五停令”的情况

下，各行业主管部门和有

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按

照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

暴雨预警信号有序开展

“五停”恢复工作。

6.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

督促、指导受损房屋、设

施（备）等的修复工作，

及早实现复课、复工、复

产、复运、复业。

停运

陆运（铁路、公

路 、 轨 道 交 通

等）、水运（码头、

渡口船只）。

1.发展改革、公

安、交通运输、海

事、航道事务等部

门；

2.公共交通工具

运营单位和“网约

车”管理平台。

－－

交通运输、海事、

航道事务等部门

负责加强航道及

港区的监控，指导

船舶有序进入防

台水域指定停泊

区，由属地镇政府

督促渡口渡船、客

轮等停止航行。

1.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督促

指导公交、客运、货运等道

路运输企业和“网约车”管

理平台做好班线调整及临

时停运工作，适时停驶沿

山、沿河及途经低洼、受灾

路段的班线。

2.（暴雨红色预警）根据水

淹及暴雨趋势等实际情况，

发展改革、交通运输部门负

责协调轨道交通运营单位

做好关站、列车越站、局部

或全线停运，并做好旅客疏

散转移和安置工作。

3.轨道交通适时停运。

1.交通运输部门

负责督促公交、

客运、货运等道

路 运 输 企 业 和

“网约车”管理

平台全面停止车

辆运营，督促各

客 运 站 停 止 发

班，做好旅客安

抚解释工作，并

为滞留旅客提供

必要生活用品；

2.轨道交通全线

停运。

所有陆运（抢险

和应急指挥车

辆除外）、轨道

交通、水路全部

停运。

停业

各类市场、商场、

商业步行街、超

市、餐饮场所、

娱乐场所、交易

场所、旅游景区

（点）、会展等。

1.自然资源、商

务、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市场监管、

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等部门；

2.各市场经营主

体。

滨海和海岛旅游

区、滨海浴场等

适时停止营业。

滨海浴场、旅游景

区、自然保护区、

公园、游乐场等停

止营业，关闭相关

区域。（暴雨橙色

预警时，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关停或

采取管制措施）

1.滨海浴场、旅游景区、自

然保护区、公园、游乐场等

停止营业，关闭相关区域；

2.根据台风或暴雨影响范

围及程度，适时关停地下营

业场所（包括商场、超市、

餐饮场所、娱乐场所等），

并指导做好滞留人员的疏

散转移和安置工作。

各类市场、商场、

商业步行街、超

市、餐饮场所、

娱乐场所、交易

场所、公园、旅

游景区、会展等

全面停止营业。

各类市场、商

场、商业步行

街、超市、餐饮

场所、娱乐场

所、交易场所、

公园、旅游景

区、会展等全面

停止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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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直接保障城市供水、供电、供气、通信、医疗等关乎民生的单位和参与抢险救灾的单位不在“五停”范围之列。

2.市、县（市、区）气象部门指江门市气象台及新会区、台山市、开平市、鹤山市、恩平市气象台，其中：江门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警对应区域为蓬江区、江海区，

预警生效的县（市、区）执行有关“五停”措施；

3.市人民政府或市三防指挥部发布全市“五停令”时，各县（市、区）、各镇（街）全面执行“五停”措施。

4.如在“五停令”发布前己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部分特殊行业，应按照“五停令”要求，进一步做好本行业的相关工作。

5.在遭遇灾害性天气时，受影响且涉及民生企业（如轨道交通、公交、客运等）要根据上级指引、预案和实际情况，主动做好自身的“五停”工作，果断高效采取措

施，确保人员安全，并及时将“五停”工作情况报告上级主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有必要采取抢险措施的应当立即组织抢险，并将险情及抢险行动情

况报告市、县（市、区）三防指挥部。


	



